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年度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

报告” 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幅度小于

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４５．８ ％

盈利

：

１７８３７．０７

万元

盈利

：

9668.1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１３

元 盈利

：

０．２４

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原材料采购价格、人工成本同比上涨幅度较大；

２

、受纺织主要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影响，下游纺织企业对氨纶产品的需求受

到抑制，导致氨纶销量同比下降；

３

、氨纶销售价格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开始同比有较大幅度降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

Ａ

股战略投资者配售

Ａ

股股票

（锁定期

１２

个月）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８０５

号文核准，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初

始发行规模为

２２

，

２３５

，

２９４

，

０００

股，

Ａ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最终发行

规模为

２５

，

５７０

，

５８８

，

０００

股， 其中向

Ａ

股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１０

，

２２８

，

２３５

，

０００

股，为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的普通股，发行价格

２．６８

元

／

股。 配售发行结果已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Ａ

股战略投资者者获配股票的

５０％

即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股，于本行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 锁定

１２

个月后方可上市

流通，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向

Ａ

股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的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

行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合计

２７８

，

７１２

，

９４０

，

９０４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２７３

，

５９８

，

８２３

，

４０４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６８

，

４８４

，

７０５

，

９０４ ０ ２６８

，

４８４

，

７０５

，

９０４

２．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

２２８

，

２３５

，

０００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合计

１５

，

３４２

，

３５３

，

０００ ＋５

，

１１４

，

１１７

，

５００ ２０

，

４５６

，

４７０

，

５００

三

、

境外上市的流通股

（

Ｈ

股

）

３０

，

７３８

，

８２３

，

０９６ ０ ３０

，

７３８

，

８２３

，

０９６

四

、

总股本

３２４

，

７９４

，

１１７

，

０００ ０ ３２４

，

７９４

，

１１７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1-053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

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9.01％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

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在经过与非流通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

各方最终确定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

同步进行。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

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

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的

重组方案也已制作完成，现股改方案和重组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

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以尽快启动股改程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1-024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7

月

18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22

日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

司

2011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已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一、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2,337,541,500

股）为

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616,877,075

元。

2

、 对于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 由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公司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

"

《通知》

"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

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除前述

QFII

以外的

A

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利所得税自行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

元。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15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7

月

18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22

日

三、股息派发对象

截至

2011

年

7

月

15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1

、 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份股东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他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010-52688600

联系传真：

010-52688302

联系地址：北京市复兴路

40

号中国铁建大厦董事会秘书局

邮政编码：

100855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

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明家科技

（二）股票代码：

30024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7,5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1,900

万股

其中， 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522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

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头村工业区

联系人：黎伟

电话号码：

0769-88972266

传真：

0769-88973889

2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保荐代表人：张星岩、王宗奇

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888

发行人：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1-034

债券代码：

122079

债券简称：

11

上港

02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代理债券兑付兑息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拟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签订委托代理

债券兑付、兑息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代理发放上海

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代码：

122079

）兑付、

兑息资金。 但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定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

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1-033

债券代码：

122079

债券简称：

11

上港

02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

告》，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

"

本

期债券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7

月

8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即人民

币

3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3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10%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即人民币

27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27

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9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1

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1-01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在港发行债券的议案》

同意以中冶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平台公司发行境外债券的方案，具体如

下：

1

、发行人：中冶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

、担保人：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3

、债券上市地：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4

、债券规模及币种：不超过

5

亿美元；

5

、债券期限：

5

年；

6

、利率：参照市场利率确定；

7

、计息方式：固定利率计息，每半年付息；

8

、分销形式：

Reg S

条例（仅在欧洲和亚太市场发行）；

9

、资金用途：偿还银行外汇贷款本息和境外项目一般用途。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变更股份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户重新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

同意将公司在交通银行北京天坛支行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变更至交通银

行北京三元支行，并与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

A

股募集资金

专项存储账户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战略部署及其对本公司账户进行

整体拆分平移的要求，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坛支行的

A

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移至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

"

），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不变。 公司与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三方协议》

"

）。 公司此次变更部分

A

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改变

A

股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

A

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方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10060841018170093709

。 截至

2011

年

6

月

28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

969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A

股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交通银

行北京三元支行应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

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剑、张烔可以随时到交通银行北

京三元支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查

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

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信证券发现公司、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

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一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

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瑞丰高材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２４３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５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１０

，

８２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

三

、

联系方式

１

、

发行人

：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沂源县经济开发区

联 系 人

：

张琳

电 话

：

０５３３－３２２０７１１

传 真

：

０５３３－３２５６１９７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保荐代表人

：

李建

、

杨伟伟

电 话

：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８１

传 真

：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７８

发行人：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8 日（T+2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827��027��227��427��627

末“4”位数 4311��5561��6811��8061��9311��0561��1811��3061

末“5”位数

31773��44273��56773��69273��81773��94273��06773��

19273

末“6”位数

280139��405139��530139��655139��780139��905139��

030139��155139

末“7”位数 8954549

末“8”位数 0913070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

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

签号码共有 127, 2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广东江粉

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1

日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

开发行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４５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发行

９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了便

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

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周二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网址

：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ｓｍｅｒ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３

、

参加人员

：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